公示
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暑假马来西亚玻璃市大学交流学习专项资助的通知》相关要求，经学生自主申报、辅导员审核、学院评审小组投票，拟推荐以下两名同学参加暑假马来西亚玻璃市大学交流学习专项资助项目，该生符合全额资助条件。
      
      
	序号
	学号
	姓名

	1
	25151308
	陈*文

	2
	25151206
	范*乐



1、公示期
2026年6月18日—6月20日
[bookmark: _GoBack]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李志年：0571-86919193
E-mail:43147 @hdu.edu.cn
3、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者，请在公示期内以电话或邮件方式实名反映        
                                                                           经济学院
                                            2026年6月18日

